
项目名称：浦江县公安局交通信号灯2024年建设项目项目（浙华元25-01-01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辰鹿信息
科技有限公司

金华英杰智能
工程有限公司

中国移动通信
集团浙江有限
公司金华分公

司

1.1 技术 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、能源管理
体系认证、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，每个认证得1分，最多得7分。（需提供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加
盖投标单位公章，否则不得分）

0-7 2.0 0.0 7.0

1.2 技术 本项目采购文件“技术参数要求”中★的参数共有9项，每项全部满足的得2分，共18分（相同设备参数不重复扣分）；清单序
号共有140项，每个序号中的非★参数全部满足的得0.05分，共7分。（▲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允许负偏离，否则作无效标处
理。）
注：1.投标人应对每个指标和要求项的偏离情况做应答，遗漏视为负偏离，如有偏离，必须在技术偏离表中进行详细对比说明
并注明正、负偏离。

0-25 11.0 7.0 25.0

1.3.1 技术 3.1拟派项目负责人一名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最高得4分；

0-4 0.0 0.0 4.0

1.3.2 技术 3.2项目团队成员：
具有高级及以上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2分，中级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1分；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中级的每个得1分；
具有一级建造师证书（通信与广电专业）的每个得1分。本项最多得5分。

0-5 0.0 0.0 5.0

1.3.3 技术 3.3投标人拟派维护团队负责人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得2分。
（以上人员须提供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3个月的社保证明及证书复印件，否则不得分。以上人员不得重复计分）

0-2 0.0 0.0 2.0

1.4 技术 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来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一个业绩得1分，最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相关业绩合同复印件，合同时
间以签订日期为准不提供不得分）。

0-3 0.0 0.0 3.0

1.5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现状的熟悉程度、以及所设计图纸和详细方案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0 3.0 4.0

1.6 技术 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质量、安全及工期的保证措施等情况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0 2.5 4.0

1.7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整个供货、安装调试、试运行等方案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分）

0-4 2.0 2.0 3.0

1.8 技术 根据投标方提供的项目培训方案综合打分，包括培训承诺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流程、培训师资等内容，最高得3分，存在明显缺陷
的或不合理或无可行性的每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0-3 2.0 2.0 2.0

1.9 技术 投标人对本项目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对故障的响应时间和修复时间承诺、售后服务内容、售后服务标准体系、售后服务流程与
规范、应急保障措施等进行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5 3.5 4.0

1.10.
1

技术 10.1投标产品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（已列入强制要求的除外）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
有效期之内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；

0-1 0.0 0.0 0.0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1）（专家1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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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0.
2

技术 10.2投标产品属于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
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必须同时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1）提供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相关内容页（并对相关内容作圈记），采购品目清单详见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
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9号）。
（2）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
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/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
0-1 0.0 0.0 0.0

合计 0-70 26.5 20.0 63.0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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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浦江县公安局交通信号灯2024年建设项目项目（浙华元25-01-01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辰鹿信息
科技有限公司

金华英杰智能
工程有限公司

中国移动通信
集团浙江有限
公司金华分公

司

1.1 技术 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、能源管理
体系认证、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，每个认证得1分，最多得7分。（需提供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加
盖投标单位公章，否则不得分）

0-7 2.0 0.0 7.0

1.2 技术 本项目采购文件“技术参数要求”中★的参数共有9项，每项全部满足的得2分，共18分（相同设备参数不重复扣分）；清单序
号共有140项，每个序号中的非★参数全部满足的得0.05分，共7分。（▲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允许负偏离，否则作无效标处
理。）
注：1.投标人应对每个指标和要求项的偏离情况做应答，遗漏视为负偏离，如有偏离，必须在技术偏离表中进行详细对比说明
并注明正、负偏离。

0-25 11.0 7.0 25.0

1.3.1 技术 3.1拟派项目负责人一名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最高得4分；

0-4 0.0 0.0 4.0

1.3.2 技术 3.2项目团队成员：
具有高级及以上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2分，中级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1分；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中级的每个得1分；
具有一级建造师证书（通信与广电专业）的每个得1分。本项最多得5分。

0-5 0.0 0.0 5.0

1.3.3 技术 3.3投标人拟派维护团队负责人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得2分。
（以上人员须提供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3个月的社保证明及证书复印件，否则不得分。以上人员不得重复计分）

0-2 0.0 0.0 2.0

1.4 技术 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来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一个业绩得1分，最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相关业绩合同复印件，合同时
间以签订日期为准不提供不得分）。

0-3 0.0 0.0 3.0

1.5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现状的熟悉程度、以及所设计图纸和详细方案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0 3.5 4.0

1.6 技术 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质量、安全及工期的保证措施等情况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0 3.5 4.0

1.7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整个供货、安装调试、试运行等方案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分）

0-4 2.0 2.5 3.0

1.8 技术 根据投标方提供的项目培训方案综合打分，包括培训承诺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流程、培训师资等内容，最高得3分，存在明显缺陷
的或不合理或无可行性的每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0-3 1.5 2.0 2.5

1.9 技术 投标人对本项目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对故障的响应时间和修复时间承诺、售后服务内容、售后服务标准体系、售后服务流程与
规范、应急保障措施等进行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0 3.5 4.0

1.10.
1

技术 10.1投标产品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（已列入强制要求的除外）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
有效期之内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；

0-1 0.0 0.0 0.0

1.10.
2

技术 10.2投标产品属于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
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必须同时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1）提供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相关内容页（并对相关内容作圈记），采购品目清单详见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
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9号）。
（2）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
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/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
0-1 0.0 0.0 0.0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2）（专家2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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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0-70 25.5 22.0 63.5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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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浦江县公安局交通信号灯2024年建设项目项目（浙华元25-01-01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辰鹿信息
科技有限公司

金华英杰智能
工程有限公司

中国移动通信
集团浙江有限
公司金华分公

司

1.1 技术 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、能源管理
体系认证、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，每个认证得1分，最多得7分。（需提供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加
盖投标单位公章，否则不得分）

0-7 2.0 0.0 7.0

1.2 技术 本项目采购文件“技术参数要求”中★的参数共有9项，每项全部满足的得2分，共18分（相同设备参数不重复扣分）；清单序
号共有140项，每个序号中的非★参数全部满足的得0.05分，共7分。（▲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允许负偏离，否则作无效标处
理。）
注：1.投标人应对每个指标和要求项的偏离情况做应答，遗漏视为负偏离，如有偏离，必须在技术偏离表中进行详细对比说明
并注明正、负偏离。

0-25 11.0 7.0 25.0

1.3.1 技术 3.1拟派项目负责人一名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最高得4分；

0-4 0.0 0.0 4.0

1.3.2 技术 3.2项目团队成员：
具有高级及以上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2分，中级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1分；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中级的每个得1分；
具有一级建造师证书（通信与广电专业）的每个得1分。本项最多得5分。

0-5 0.0 0.0 5.0

1.3.3 技术 3.3投标人拟派维护团队负责人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得2分。
（以上人员须提供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3个月的社保证明及证书复印件，否则不得分。以上人员不得重复计分）

0-2 0.0 0.0 2.0

1.4 技术 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来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一个业绩得1分，最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相关业绩合同复印件，合同时
间以签订日期为准不提供不得分）。

0-3 0.0 0.0 3.0

1.5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现状的熟悉程度、以及所设计图纸和详细方案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0 3.0 4.5

1.6 技术 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质量、安全及工期的保证措施等情况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2.5 3.5 4.5

1.7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整个供货、安装调试、试运行等方案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分）

0-4 2.0 3.0 3.5

1.8 技术 根据投标方提供的项目培训方案综合打分，包括培训承诺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流程、培训师资等内容，最高得3分，存在明显缺陷
的或不合理或无可行性的每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0-3 2.0 2.0 3.0

1.9 技术 投标人对本项目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对故障的响应时间和修复时间承诺、售后服务内容、售后服务标准体系、售后服务流程与
规范、应急保障措施等进行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5 4.0 4.5

1.10.
1

技术 10.1投标产品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（已列入强制要求的除外）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
有效期之内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；

0-1 0.0 0.0 0.0

1.10.
2

技术 10.2投标产品属于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
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必须同时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1）提供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相关内容页（并对相关内容作圈记），采购品目清单详见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
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9号）。
（2）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
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/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
0-1 0.0 0.0 0.0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3）（专家3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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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0-70 26.0 22.5 66.0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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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浦江县公安局交通信号灯2024年建设项目项目（浙华元25-01-01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辰鹿信息
科技有限公司

金华英杰智能
工程有限公司

中国移动通信
集团浙江有限
公司金华分公

司

1.1 技术 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、能源管理
体系认证、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，每个认证得1分，最多得7分。（需提供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加
盖投标单位公章，否则不得分）

0-7 2.0 0.0 7.0

1.2 技术 本项目采购文件“技术参数要求”中★的参数共有9项，每项全部满足的得2分，共18分（相同设备参数不重复扣分）；清单序
号共有140项，每个序号中的非★参数全部满足的得0.05分，共7分。（▲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允许负偏离，否则作无效标处
理。）
注：1.投标人应对每个指标和要求项的偏离情况做应答，遗漏视为负偏离，如有偏离，必须在技术偏离表中进行详细对比说明
并注明正、负偏离。

0-25 11.0 7.0 25.0

1.3.1 技术 3.1拟派项目负责人一名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最高得4分；

0-4 0.0 0.0 4.0

1.3.2 技术 3.2项目团队成员：
具有高级及以上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2分，中级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1分；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中级的每个得1分；
具有一级建造师证书（通信与广电专业）的每个得1分。本项最多得5分。

0-5 0.0 0.0 5.0

1.3.3 技术 3.3投标人拟派维护团队负责人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得2分。
（以上人员须提供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3个月的社保证明及证书复印件，否则不得分。以上人员不得重复计分）

0-2 0.0 0.0 2.0

1.4 技术 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来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一个业绩得1分，最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相关业绩合同复印件，合同时
间以签订日期为准不提供不得分）。

0-3 0.0 0.0 3.0

1.5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现状的熟悉程度、以及所设计图纸和详细方案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5 3.0 3.5

1.6 技术 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质量、安全及工期的保证措施等情况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5 3.0 3.5

1.7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整个供货、安装调试、试运行等方案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分）

0-4 2.5 2.5 3.0

1.8 技术 根据投标方提供的项目培训方案综合打分，包括培训承诺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流程、培训师资等内容，最高得3分，存在明显缺陷
的或不合理或无可行性的每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0-3 2.0 2.0 2.0

1.9 技术 投标人对本项目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对故障的响应时间和修复时间承诺、售后服务内容、售后服务标准体系、售后服务流程与
规范、应急保障措施等进行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5 3.0 3.5

1.10.
1

技术 10.1投标产品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（已列入强制要求的除外）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
有效期之内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；

0-1 0.0 0.0 0.0

1.10.
2

技术 10.2投标产品属于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
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必须同时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1）提供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相关内容页（并对相关内容作圈记），采购品目清单详见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
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9号）。
（2）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
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/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
0-1 0.0 0.0 0.0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4）（专家4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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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0-70 28.0 20.5 61.5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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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浦江县公安局交通信号灯2024年建设项目项目（浙华元25-01-01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辰鹿信息
科技有限公司

金华英杰智能
工程有限公司

中国移动通信
集团浙江有限
公司金华分公

司

1.1 技术 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、能源管理
体系认证、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，每个认证得1分，最多得7分。（需提供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加
盖投标单位公章，否则不得分）

0-7 2.0 0.0 7.0

1.2 技术 本项目采购文件“技术参数要求”中★的参数共有9项，每项全部满足的得2分，共18分（相同设备参数不重复扣分）；清单序
号共有140项，每个序号中的非★参数全部满足的得0.05分，共7分。（▲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允许负偏离，否则作无效标处
理。）
注：1.投标人应对每个指标和要求项的偏离情况做应答，遗漏视为负偏离，如有偏离，必须在技术偏离表中进行详细对比说明
并注明正、负偏离。

0-25 11.0 7.0 25.0

1.3.1 技术 3.1拟派项目负责人一名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最高得4分；

0-4 0.0 0.0 4.0

1.3.2 技术 3.2项目团队成员：
具有高级及以上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2分，中级工程师（信息技术类）职称，得1分；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每个得2分，中级的每个得1分；
具有一级建造师证书（通信与广电专业）的每个得1分。本项最多得5分。

0-5 0.0 0.0 5.0

1.3.3 技术 3.3投标人拟派维护团队负责人：
具有人社部和工信部颁发的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高级的得2分。
（以上人员须提供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3个月的社保证明及证书复印件，否则不得分。以上人员不得重复计分）

0-2 0.0 0.0 2.0

1.4 技术 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来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一个业绩得1分，最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相关业绩合同复印件，合同时
间以签订日期为准不提供不得分）。

0-3 0.0 0.0 3.0

1.5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现状的熟悉程度、以及所设计图纸和详细方案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3.0 3.0 4.0

1.6 技术 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质量、安全及工期的保证措施等情况进行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4.0 4.0 5.0

1.7 技术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整个供货、安装调试、试运行等方案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分）

0-4 4.0 4.0 4.0

1.8 技术 根据投标方提供的项目培训方案综合打分，包括培训承诺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流程、培训师资等内容，最高得3分，存在明显缺陷
的或不合理或无可行性的每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0-3 2.0 2.0 3.0

1.9 技术 投标人对本项目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对故障的响应时间和修复时间承诺、售后服务内容、售后服务标准体系、售后服务流程与
规范、应急保障措施等进行综合打分。
（0，0.5，1，1.5，2，2.5，3，3.5，4，4.5，5分）

0-5 5.0 5.0 5.0

1.10.
1

技术 10.1投标产品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（已列入强制要求的除外）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
有效期之内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；

0-1 0.0 0.0 0.0

1.10.
2

技术 10.2投标产品属于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，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
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得1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必须同时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1）提供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相关内容页（并对相关内容作圈记），采购品目清单详见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
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9号）。
（2）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
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/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
0-1 0.0 0.0 0.0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5）（专家5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
9/10



合计 0-70 31.0 25.0 67.0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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